附件4
担保机构类项目申报要求

一、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

业务发生时点为2023年5月1日—2024年4月30日期间，采取收取省级科技创新券方式，减免部分科技型企业科技贷款担保费的担保机构，可申报科技贷款担保业务新增规模奖励。

按实现的年度新增科技贷款担保额0.5%给予奖励，每家担保机构（一级法人机构）年度补助总额最高200万元。
二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担保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、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。

（二）申报年度科技创新券收取明细表。“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→“云南创新券系统”→“创新券兑付”栏目下导出。无需再次提供合同、发票等业务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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